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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以下簡稱本院）為提高醫學教育水準並促進學術交流，接受

各院校學生實（見）習，為培養實（見）習學生於實習期間之學習態度，規範請假暨

補實習之相關事宜，特制訂本辦法。 

 

二、範圍 

本作業細則之規範對象為非醫學系及牙醫系之其他學科實習學生。 

 

三、說明 

（一）上班時間 

上班時間為每天上午 8:00~下午 5:30，中午休息時間為中午 12:00~下午 1:30。實

習期間請務必配戴識別證。本院全面週休制，惟醫院工作性質特殊，基於業務需

要，須配合科室作息與輪班。國定假日及農曆春節假期比照醫院行事曆休假。 

（二）公假 

1. 學生因公不能實習者，須由學校統一來文。 

2. 學生因參加國家考試，須一星期前填具假單送實習單位及學校指導老師，並

於試後檢具蓋過完考證明章之准考證送指導老師查核。 

（三）病假 

1. 實習學生凡因病不能實習者，須持醫院之醫師證明向實習單位主管請假，並

應於上班前告知實習單位主管。未繳交醫師證明者，視為事假。 

2. 上班時如需就醫診治或突患急病時，應先向實習單位主管請假，准假後方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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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並補辦請假手續。 

3. 實習期間病假時數不得超過實習天數三分之一，超過三分之一者須重新實習。 

（四）事假 

1. 實習期間非特殊嚴重事故，不得准予事假。 

2. 實習學生凡因事不能實習時，必須先持家長證明向實習單位主管請假，批准

後方可離開。 

3. 偶發事件得以電話向單位主管請假後，准予補辦請假手續，否則以曠班論處 

4. 實習期間事假不得超過實習總天數三分之一，超過三分之一者須重新實習。 

（五）喪假 

屬直系親屬喪葬者，須有家長證明或訃文。直系親屬死亡，准假一週；旁系親

屬死亡，准假三天。 

（六）曠班 

未依正常程序請假者，視為曠班。 

（七）補實習 

1. 公假：不需另行補實習。 

2. 病假：請假在十六小時內，不必補實習，超過部份則依請假時數補足所缺之

實習時數。 

3. 事假：一般事假以請假時數補足所缺之實習時數。 

4. 喪假：不需另行補實習。 

5. 曠班：每曠班一小時，應補三小時之實習，即應補三倍曠班時數之實習。若

曠班超過一星期，則重修本課程。 

6. 補實習時數得以符合國考要求之實習總時數為上限。 

7. 無國考要求之實習生，乃以符合各校實習基本時數規定為主，不適用於上述

第 6 點之規範。 

（八）實施及修訂 

本辦法經醫學教育委員會議通過後，呈總院主管會議及董事會議核准後公佈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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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修正時亦同。 

 

四、使用表單 

（略） 

 

五、流程圖 

（略） 

 

六、參考資料 

（略） 

 

七、附件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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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文件修正紀錄 

修正日期 版本 修正說明 備註 

95.06.06 1.0 新制訂 

95 年 06 月 06 日

第二十一次主管

會議修訂通過。 

100.03.10 1.0 套用 SOP 格式  

102.02.25 2.0 

配合標準化文件管理辦法修正公布日期及進行年度

臨時檢閱 
 

103.09.15 2.0 年度檢閱，無修正。版本不變動。  

105.01.29 2.1 

修改第三項第二目，本院全面隔週休修正為本院全面

週休制 

105年 01月 29日

醫學教育委員會

通過。 

107.11.28 2.2 新增第七項第六、七款 

107年 11月 28日

醫學教育委員會

議通過；108 年

02月12日總院主

管會議通過；108

年 04 月 25 日第

14屆第06次董事

會議通過；108 年

05 月 17 日公布。 

109.11.30 2.2 年度檢閱，無修正。版本不變動。  

112.07.03 2.2 年度檢閱，無修正。版本不變動。  

 


